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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039、299901  股票简称：中集集团、中集 H 代  公告编号：【CIMC】2018-087 

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控股子公司取得收储及拆迁补偿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收储及拆迁补偿情况 

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，与其子公司合

称“本集团”）的全资控股子公司青岛中集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、青岛中集特种冷藏设

备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青岛基地”）拥有位于胶州市赣州路东西侧、东外环路西侧、

兰州东路南侧、海尔大道西侧（宗地总面积约 550亩）的土地,用于生产经营。 

为配合胶州市产业新区建设发展计划，青岛基地已分别于 2016年 11月 21日及 2017

年 9 月 4 日与胶州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签订了《胶州市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拆迁协

议书》（胶土储字 [2016]07 号、胶土储字 [2016]08 号、胶土储字 [2016]09 号、胶土

储字 [2016]10 号、胶土储字 [2016]11 号、胶土储字 [2016]12 号、胶土储字 [2016]13

号、胶土储字 [2017]03 号及胶土储字 [2017]04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补偿拆迁协议书”）。

2018 年 7 月 27 日，为进一步对前期协议中有关内容进行补充约定，本公司与胶州市人

民政府签订了《关于建设“中集冷链高新产业园”合作合同（补充协议三）》（以下简

称“补充协议”）。 

根据拆迁补偿协议书及补充协议约定，青岛基地的土地及房屋、设备辅助设施等需

进行拆迁（以下简称“本次收储及拆迁”），胶州市土地储备整备中心将以货币补偿形式

对青岛基地支付本次收储及拆迁补偿。截至目前，青岛基地相关搬迁工作已经完成以及

该地块相关的权证已经交付给胶州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。根据补偿拆迁协议书、补充协

议及近期市场情况，本次收储及拆迁补偿款确认约为人民币 15 亿元。于 2018 年 9 月

28 日，青岛基地收到收储及拆迁补偿款约为人民币 5.91亿元。 

二、本次收储及拆迁的目的和意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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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收储及拆迁有利于本集团把握城市发展和更新改造的机遇，实现现有资源的商

业价值，提升企业的整体效益和股东回报，符合本集团的整体战略发展目标和长远利益。 

三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鉴于青岛基地目前已有新的经营场所替代本次收储及拆迁地块，因此本次收储及拆

迁不会对本集团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 

经本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，本次收储及拆迁补偿预计可使本集团获得税后利润约人

民币 10 亿元一次性计入 2018 年当期收益；截至本公告日，尚未收到的收储及拆迁补偿

款约人民币 9.09 亿元。具体数据以本公司审计机构的审计结果为准。请投资者注意投

资风险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胶州市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拆迁协议书》 

2、《关于建设“中集冷链高新产业园”合作合同（补充协议三）》 

3、收款凭证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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